
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蓝集团股份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核查报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作为

华蓝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蓝集团”、“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在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

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华蓝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868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21

年 7月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6,800,000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4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21,360,000.00元，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28,297,358.49元，余额为人民币 393,062,641.51元，

另外扣除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24,893,951.9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 368,168,689.53元。

本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21年 7月 12日，募集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383

号）。

（二）本期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 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金额为 38,272.21万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使用金额为 15,789.87万元，本期使用

金额为 22,482.34万元，募集资金账户利息净额为 1,455.34万元，募集资金账户

余额为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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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公司 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421,360,000.00

减：已支付的承销费和保荐费 28,297,358.49

实际转入公司募集资金[注 1] 393,062,641.51

减：支付的其他不含税发行费用[注2] 20,190,499.99

置换预先已支付的不含税发行费用[注3] 4,703,451.99

募集资金净额 368,168,689.53

减：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注 3] 105,276,417.25

以前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 52,622,276.27

本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 224,823,379.41

加：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14,553,383.40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末余额 0
注 1：实际转入公司的募集资金 393,062,641.51元，扣除其他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

24,893,951.9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68,168,689.53元。

注 2：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主要为律师费、会计师费、登记费等。

注 3：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105,276,417.25 元，

以自筹资金已支付发行费用（不含税）4,703,451.99 元，合计 109,979,869.24 元，经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华蓝集团股份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10256号）审验确认。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专户开设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存放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已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制度，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储存制度，对募集资金的

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根据《管理制度》要求，公司董事会于 2021年 8月 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

协议的议案》，批准开设了银行专项账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用作其他用途。公司董事会于 2023年 4月 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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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

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批准

全资子公司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华蓝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开立募

集资金银行专户，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本公司于 2024年 4月 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

公司变更“设计服务网络建设”的实施主体，华蓝工程不再纳入设计服务网络建

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华蓝工程原通过借款承接的募集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由华蓝

工程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华蓝工程已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在

办理完毕上述事项后已销户,确保募集资金合法、合规使用。

本公司于 2025 年 4月 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于 2025年 4月 21 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并将“设计服务网络建设”募投项目终

止后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批准子公司华蓝设计、华蓝工程、

广东洪胜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洪胜”）分别开立募集资金银行专

户，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已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宁朝阳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华蓝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广西华蓝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公司、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新城支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

2025 年 5 月，华蓝设计、华蓝工程、广东洪胜分别与公司、保荐机构太平

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新城支行、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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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专户储存情况

2024 年 10 月 1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具体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该部分用

于现金管理的资金已于 2025年 1月、2月到期赎回。

2024年 8月 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暂缓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 1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活动，补充流动资金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暂缓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该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资金已于 2025

年 4月全部归还。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余额为

0元，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具体如下：

账户名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账户状态

华蓝集团股份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云景东路支行（该支行隶属南宁朝

阳支行）

45050110920400000391 已注销

华蓝集团股份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

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451060200013000730111 已注销

华蓝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华东路支行（该支行隶属南宁新城

支行）

45050160447200000703 已注销

广西华蓝工程

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华东路支行（该支行隶属南宁新城

支行）

45050160447209000999 已注销

广东洪胜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395000100100892289 已注销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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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2025年

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报告期内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1、本公司于 2025年 4月 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实施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设计服务网络建设”与

“技术研发中心”，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展工程总承包

业务”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25 年 4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设计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原计划在广州、成都、北京、上海、武汉、西安、

广西各地市等城市新建或扩建设计服务网络，其中：南宁设计总部办公场地通过

购置方式取得；其他设计服务网点办公场地采用租赁方式取得。受市场环境下行、

客户资金紧张等影响，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呈下滑趋势，加之国内房地产价格

总体处于下行趋势，为避免公司购买办公场所后即出现资产价值贬值损失，公司

决定终止实施“设计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募投项目“开

展工程总承包业务”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原计划基于公司已有研发优势和行业发展趋势，围绕

智慧城市与建筑、东南亚城市与建筑、绿色建筑与城市、装配式建筑和环境治理

五大方向深入开展研究与新产品开发。由于当时拟定的部分研发方向已不符合当

前市场需求，因此，公司决定终止实施“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将剩余募集资金用

于新募投项目“开展工程总承包业务”。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设计服务网络建

设”与“技术研发中心”，合计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22,346.15万元（含现金管

理收益及利息）。其中 15,311.07万元用于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展工程总承

包业务”，剩余 7,035.08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作为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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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于 2025年 7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展工程总承包业务”剩余募

集资金共计 14,983.34万元（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

专户余额为准）的用途进行变更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25 年 8月 7 日，

公司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开展工程总承包业务”项目主要投向民用建筑工程、光伏发电工程等领域

工程总承包业务，用于补充该类型项目所需的垫付资金。目前，开展工程总承包

业务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等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民用建筑工程总承包业务受

客户资金筹措困难等影响，推进缓慢；另一方面，自《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

管理办法》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规定的新政策分别

在 2025年 5月 1日和 6月 1日落地实施以来，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建

设下降明显，对公司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工程总承包业务产生较大不利影响。如

项目继续实施，其经济效益的实现存在不确定性，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保护公

司股东利益，董事会审慎决定不再继续投入募集资金，同时决定使用上述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缓解公司目前流动性不足的情形，也为公司推进拓展城市

更新、乡村振兴、医疗建筑、教育建筑、产业园区等专项业务及海外业务提供增

量资金，推进公司战略规划的全面实施。

截至 2025年 7月 10日，“开展工程总承包业务”项目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14,983.34万元（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48.10万元），均作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募

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二）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公告格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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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

行了披露义务。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天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出具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认为，华蓝集团《董事会关

于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公告格式规定编制，在所有重

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华蓝集团 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蓝集团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了三方监管

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等情形；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华蓝集团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违规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华蓝集团在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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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蓝集团股份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张兴林 吴燕

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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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华蓝集团股份公司

2025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华蓝集团股份公司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6,816.87
本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2,482.3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2,482.34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38,272.21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2,482.3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1.07%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变更后募集

资金拟投入

金额（1）

本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设计服务网络建

设
否 35,031.24 2,200.94 2,200.94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2. 信息化平台建设 否 6,170.75 1,200.00 1,200.00 100.00 2021年 12月 17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 技术研发中心 否 6,219.53 2,388.93 2,388.93 已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4. 工程总承包管理

及全过程工程咨询业

务开展

否 10,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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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补充流动资金 否 5,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开展工程总承包业

务
是 - 375.83 375.83 375.83 已终止 不适用 19.64 不适用 是

7.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 21,970.32 22,106.51 22,106.51 100.6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62,421.52 38,136.02 22,482.34 38,272.21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合计 - 62,421.52 38,136.02 22,482.34 38,272.21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1）“设计服务网络建设”与“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已终止实施，具体详见本报告“四、（一）本报告期内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2）“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选择“不适用”的原因：本项目的建设目的是为了改进和完善公司的信息化管

理系统，本项目投入后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3）“工程总承包管理及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开展”项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选择“不适用”的原因：本项目投入资金主要是为

了补充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所需的担保保证金、项目周转所需流动资金，保障业务正常开展，未设定预计效益。

（4）“开展工程总承包业务”项目 2025 年 4月开始实施，截止 2025年 12月 31 日已终止实施，实施期间实现 19.64万收益。

（5）“补充流动资金”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选择“不适用”的原因：本项目投入资金主要是用于补

充公司营运资金，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助力推进公司战略规划的全面实施，未设定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报告“四、（一）本报告期内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2023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批准增加上海、武汉、西安、广西各地市等为“设计

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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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2021年 12月 10日，公司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的发行

费用（不含税）总计 10,997.99万元。该事项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天健审[2021]10256号”

鉴证报告。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年 8月 23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暂缓实施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亿元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具体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暂缓实施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截至 2025 年 4月 17日，公司已归还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全部流动资金 6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归还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完毕，不存在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不适用

注 1：募集资金总额 36,816.87万元与变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38,136.02万元存在差异，原因为变更后募集资金包含募集资金累计实现的现金管理

收益及利息。

注 2：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截至期末投资进度大于 100%，主要是因为该专户产生的利息金额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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